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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以下简称“世行”)基
于企业从准入到退出的生命周期设置营商环境指

标。①从 2004年发布首份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
ness Report，以下简称“DB”)，至2021年9月宣布停止

发布，劳动用工作为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的重要要

素，一直是DB评估的一级指标之一。然而，该指标

受到广泛争议，世行对其多次调整，并且在2011年之

后的DB报告中，该指标是所有指标中唯一一个由正

式指标变成观察性的指标，即予以评估但不纳入营

商环境便利度评分与排名。2022年12月，世行发布

新版概念说明 (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简称

“BEE”)，以启动新的营商环境评价项目。2023年 5
月，世行发布新评估的《方法论手册》(Business
Ready Methodology Handbook，简称“B-Ready”)、《说

明及指南》(B-Ready Manual and Guide)，并将于 2024
年发布新的评估报告。在B-Ready中，劳工尽管仍

是10个一级指标之一，但其二级指标以及评估方法

发生了重大改变。

回顾过去，我国在DB评估中取得了巨大进步，

排名由DB2006的 91名上升至DB2020的 31名。然

而，劳工指标排名要比总排名靠后，如DB2008的劳

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劳工指标解析与

中国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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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指标排名为86名，总排名为83名；DB2009的劳工

指标排名为 111名，总排名为 83名；DB2010的劳工

指标排名为 140名，总排名为 89名。劳工指标的二

级指标评分(0-100)总体较低，在DB2010中，雇佣难

度指数11、工作时间僵化指数33、解雇难度指数50、
就业僵化指数31、解雇成本91；美国劳工指标排名为

1名，总排名为4名，上述二级指标评分均为0。②

笔者以为，我国做好世行营商环境之劳工指标

的评估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知其可为”，更要“知其不可为”以及“为

何不可为”。劳工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涉及政

治、经济等多重因素。要重视世界标准，但不能忽视

中国特色。世行评估是基于“放之四海皆准”(One
size fits all)的路径，③通过国家对标标杆 (Country
Benchmarking)激励改革，④“以核心区国家价值理念

主导‘营商标准’的知识输出，无法满足中国……之

需”。⑤尤其是关于劳工指标的争论持续不断，我国

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解指标背后的价值理念、评估方

法，使得我国在“对标”的同时不“逾矩”。

二是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应

该准确把握B-Ready劳工指标与DB劳工指标的差

异，尤其是理解B-Ready中劳工指标的构成、含义、

确定依据以及评分点，从而能够在准备评估的过程

中将当下的问题与评估标准有机结合，从而做到“有

的放矢”。

三是要“知得失”，更要“知如何为”。从劳工指

标的二级指标来看，我国的评分高低差距较大，尤其

是该指标自DB2011开始长期被作为观察指标，不予

评分、排名，大家更多关注其他指标，对劳工指标重

视不足、了解不深。因此，客观地评估我国各项指标

的得失，综合制度改革、机制完善以及程序优化补齐

短板，是我国在劳工指标评估中取得好成绩的重要

前提。

二、从DB到B-Ready劳工指标的变化

(一)关于DB劳工指标的争论

自DB2004发布伊始，关于劳工指标的批评就不

曾停止。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价值导向的

偏颇。DB劳工指标更多是从企业的视角，将效率

(Efficiency)作为指标设置的理论基础。⑥有学者批评

该指标，“明显可知的对去管制的偏好(Preference for
Deregulation)要超过其他价值，如团结、正义以及文

化”。⑦“在‘劳动力市场监管’指标下‘世行报告’主

要考量劳动时限、最低薪酬、解雇通知、解雇赔偿以

及相关其他规则。据此算法，那些规制最少的经济

体反而获得了最高的分值，福利较高、保护较多的经

济体反而排名靠后。”⑧“从其给予拥有更强劳动保护

政策国家更低评分的情况来看，劳工指标仅是与国

际劳工公约的文字(letter)一致，而并不是与公约的精

神(spirit)一致。”⑨由此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即为了评

估排名的需要而引入短期的改革措施，不仅未从根

本上做长期规划，甚至为此放弃原本切实可行、运行

良好的做法。如DB2010指出，自2004年开始，DB记

录了各经济体开展的88项影响雇佣劳工的改革，其

中，54项是更加灵活的改革。⑩

二是指标的体系性不足。DB指标仅是从制定

法选取了部分规则评估，无法准确、全面地评估不同

制定法体系及其运行的情况，并且除了制定法之外，

各经济体的司法制度发挥了弥补制定法不足的作

用，如司法解释等，但指标没有反映对于判例以及司

法解释的规范。指标更多聚焦“纸面”而非“行动”

的规制成本。该指标过度的依赖经济学家关于劳

动立法的解释和理解，存在“以偏概全”，遗漏“微观

法律制度”“制度性环境”以及“法院司法的差异

性”，最终导致对该国家劳动法规评估的不充分和

不全面。

三是评估方法的严谨性不足。DB以美国等西

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实践作为模板确立最佳实践，

忽略了国家间的差异，一些指标及其评分标准不具

有普世性。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千差万

别，以最大的商业城市作为数据采集的来源并不能

全面反映该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情况。提供相关数

据信息的咨询专家通常来自该国或地区与世行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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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稳定的紧密合作关系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由于利益冲突的问题，这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在劳动

争议中更倾向于代理企业，律师在长期执业过程中

基于企业视角所形成的对劳动法的主观认知，也可

能会影响评估的客观性。

国际组织以及多国政府对DB劳工指标也提出

批评。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
federation)指出，该指标其给予劳工保护最差的国家

最高评分，并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此

来施压发展中国家，接受劳动力市场的去管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层要求雇员不得在该组织相

关的任何公开文件中引用该指标数据。国际劳工

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ILO”)指
出该指标的主要问题和局限在于：“指标和评分机制

的设置表明将保护减至最低、最大程度的灵活性总

是最好的选择，该指标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机制和

政策的平衡需要，确保企业和工人双方都能恰当地

兼顾安全和灵活，在适应竞争的同时确保足够的收

入保障和就业。”该指标对商业经营者就雇佣环境产

生了一个狭隘的、误导性的观点。美国要求暂时停

止使用雇佣劳工指标，以及在对国家评分时将该指

标从“标杆指示”中取消，以便能够通过国际劳工组

织、私营公司以及工会等合作讨论(Collaborative Dis⁃
cussion)创造一套新的指标，新指标能公平地代表国

际认可的工人权利的价值，包括核心劳工标准。由

于法国对DB报告的相关排名存在异议，对标DB报

告，自己发布了《法国吸引力报告》。

为了回应以及缓和批评的声音，世行不断对指

标进行调整。DB2004-2006年以及DB2020使用“雇

佣和解雇工人”(Hiring and Firing Workers)；DB2007-
2014使用“雇佣工人”(Employing Workers)；DB2015-
2019使用“劳动力市场规制”(Labor Market Regula⁃
tion)，并且对子指标也进行调整，如DB2016增加了

一个二级指标“就业质量”，主要围绕该指标增加了

16个问题，其中包括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相关

的职场性别平等、同工同酬等问题。最终，自

DB2011开始，劳工指标不再纳入评分和排名。此

外，世行还开展了内部和外部的研讨交流，自2009开
始，世行组建了由劳动法律师、雇主和雇员代表以及

来自 ILO、OECD、民间组织和非国有领域的专家组成

的咨询组——开会评估方法论，以及对未来的研究

提出建议。根据世行高级专家的意见以及外部专

家的评估意见，在决定停止DB的同时，世行决定启

动BEE作为新的评估项目。2023年B-Ready方法

论手册确定的指标体系与DB存在较大变化，新增了

大量指标(见表1)。
(二)B-Ready劳工指标的解析

1.支柱一：劳动法规质量

第一，工人的条件。一是最低工资指标的规范

依据是 ILO《确定最低工资并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公

约》(第 131号)以及《确定最低工资建议书》(第 135
号)。主要评分点是：(1)在私部门有法律规定或者集

体合同约定的最低工资；(2)法律有强制性的最低工

资确定标准以及调整程序的规定；(3)确定或调整最

低工资前需经社会协商。

二是平等、非歧视和结社自由、最低年龄和强迫

劳动的规范依据主要是 ILO的核心公约《同工同酬

公约》(第100号)、《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
号)、《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号)、《组

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号)、《最低就业年龄

公约》(第138号)、《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第182
号)、《强迫劳动公约》(第 29号)等。调查问卷中共有

16个问题涉及这两个指标。上述指标及问题的评分

点是：(1)有明确的同工同酬法律规定。根据《同工同

酬公约》第1条规定，“男女工人同工同酬”是指报酬

率的确定，不得有性别上的歧视。其中“报酬”是指

普通的、基本的或最低限度的工资或薪金以及任何

其他因工人的工作而由雇主直接地或间接地以现金

或实物支付给工人的酬金；(2)法律必须禁止雇佣、就

业以及解雇阶段的就业歧视，列出的歧视类型包括

种族和民族、性别、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性取向、残

疾、民族血统、工会会员；(3)必须有关于工人结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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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由以及集体谈判权利的法律规定；(4)法律必须

明确禁止强迫劳动；(5)法律必须规定禁止强迫劳动

的劳动监察执法机制；(6)法律必须明确规定最低就

业年龄，且必须等于或大于15周岁，或者特殊情形下

14周岁；(7)法律根据未成年工的区分规定轻松工作

(light work)。对于最低就业年龄为 15岁的国家，从

事轻松工作的最低年龄必须定在 13-15岁，对于最

低就业年龄为14岁的国家，轻松工作的最低就业年

龄必须定在12-14岁。法律必须确保轻松工作不会

影响未成年工的健康和发展，并不妨碍他们上学；

(8)法律必须明确危害性工作，并禁止未成年工从事

危害性工作；(9)法律必须禁止未成年人从事可能有

害健康、安全或道德工作；(10)法律必须规定童工保

护的劳动监察执法机制。

三是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指标的主要规

范依据是 ILO《职业安全与卫生公约》(第155号)、《职

表1 DB报告与B-Ready劳工指标的比较

注：表中B-Ready四级指标中加粗、斜体字部分是新增的子指标。

DB报告

2004
二级

指标

雇佣

雇用

条件

解雇

三级指标

非全日制合同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工作时间

休假

最低工资

解雇理由

解雇程序

通知期和离职

补偿

职业稳定

2019
二级

指标

雇佣

工作

时间

解雇

就业

质量

三级指标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试用期

最低工资

每周工作天数

夜班及其津贴、周末以及超时加

班及其加班费

非孕期、非哺乳期女性可与男性

同等上夜班

带薪午休假

解雇理由

解雇程序：第三方通知、批准程

序；重新安排工作或再培训

通知期和离职补偿

同等价值的工作同等报酬

禁止性别歧视

带薪或不带薪的产假

B-Ready方法论手册

2023
二级

指标

支柱一：

劳动法

规的质

量

支柱二：

劳动

公共

服务的

充足性

支柱三：

实践中

劳动法

规和公

共服务

的效率

三级指标

工人的

条件

雇佣限制

和成本

社会保护

机制框架

非工资性

劳动成本

就业限制

及其成本

公共服务

的效率

四级指标

最低工资

平等平等、、非歧视和结社自由非歧视和结社自由

最低劳动年龄最低劳动年龄、、强迫劳动强迫劳动

职业安全职业安全、、健康健康、、歧视和暴力歧视和暴力

通知期和离职补偿

工作时间和合同

最低工资率

强制性福利

解雇的要求

通知期时长和离职补偿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就业服务

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劳动监察

社会缴费成本

空缺职位填补的比例雇佣

的规制限制

解雇的时间

解雇的成本

处理劳动争议的时间

处理劳动争议的成本

劳动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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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卫生服务公约》(第161号)、《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

框架公约》(187号公约)、《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带薪休假公约》(第 132号)、《社会保障(最低标

准)公约》(第 102号)、《医疗与疾病津贴公约》(第 130
号)。调查问卷中该指标共有 15个问题，其评分点

是：(1)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必须适用于各类工人，包括

但不限于非全日制2人、自雇者、劳务派遣员工、家内

劳动者以及其他，也适用于所有存在危害的行业，包

括但不限于拆船业、农业、建筑业、采矿业以及其他，

且不得有例外；(2)法定的强制性要求定期修订职业

安全卫生立法；(3)法律关于强制性的工作场所暴力、

歧视、骚扰和欺凌的政策、法律或风险评估的规定；

(4)有法律要求公司建立内部投诉或申诉机制，以报

告工作场所的暴力、歧视、骚扰和欺凌；(5)有法律要

求公司提供工作场所信息和培训，以如何识别暴力、

歧视、骚扰和/或欺凌的危害和风险，以及工人相应

的权利和责任，包括预防和保护；(6)有法律关于带薪

年休假的规定。关于带薪年休假，《带薪休假公约》

(第132号)采用的表述是“holidays”，但B-Ready问卷

采用的是“annual leave”，对于假期的具体含义及其

范围并不明确。DB2014中曾明确，带薪年休假是指

雇员在公共假期、病假、周末休息、孕期和产假之外

享有的获得社会保护和收入保障的假期。(7)有法

律关于强制性病假的规定。问卷第39题涉及根据工

人工龄长短享有的全薪病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
公约》(第102号)和《医疗与疾病津贴公约》(第130号)
规定的生病期间的津贴都是由保险支付，且都是根

据受益人的情况按一定比例支付，如《医疗与疾病津

贴公约》(第 130号)第 22条规定为“至少达到受益人

以前收入和对给与标准受益人具有相等家庭负担的

受保护人的家庭补贴两项总和的60％。”

四是通知期和离职补偿指标的主要规范依据包

括《终止雇佣关系公约》(第 158号)、《终止雇佣关系

建议书》(第166号)、《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第111
号)。该指标及其问题的评分点是：(1)有关于解雇通

知期以及离职补偿的法律规定；(2)解雇通知期以及

离职补偿的公平性，即固定期限员工、非全日制员

工、劳务派遣员工以及平台员工都应与无固定期限

员工享有同等的解雇通知期以及离职补偿。

第二，雇佣限制和成本。一是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使用无限制指标的主要规范依据包括《终止雇

佣关系公约》(第 158号)、《终止雇佣关系建议书》(第
166号)，即为了减少企业的雇佣限制，增强用工灵活

性，对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使用的岗位类型、期限(一
次最长以及累计)、续订次数等都没有限制；二是加

班和夜班的可应用性指标的主要规范依据包括 ILO
《工作时间(工业)公约》(第1号)、《工作时间(商业和办

公室)公约》(第 30号)、《夜班公约》(第 171号)、《夜班

建议书》(第178号)，该指标及问题的评分点是：(1)最
长工作时间(标准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之和)大于 48
小时/周(最长标准工作时间)，但小于56小时/周(国际

劳工组织限值)；(2)须有加班工资的法律规定，且标

准不得低于正常工资的 1.25倍；(3)须有在正常工资

之外的强制性的夜班津贴的法律规定。三是最低工

资率，即法律规定或者集体合同约定的最低工资数

额，目前该指标的标准尚未确定，未来经咨询相关专

家后确定。四是强制性福利指标及相关问题的评分

点是：(1)没有法律强制性的通过劳工税或社会保险

缴费方式要求企业直接支付失业、医疗以及养老保

险；(2)对所有类型员工都有或者没有相同的规定，包

括非全日制员工、劳务派遣员工、平台工人。五是解

雇的要求指标及问题应注意的评分点包括：(1)个体

性解雇的正当理由，即法律必须为经营需要解雇或

冗员解雇提供空间；(2)集体性解雇通知第三方的要

求，即必须有集体解雇通知第三方的法律规定；(3)法
律不应规定个体性解雇取得第三方批准的要求；(4)法
律应规定集体性解雇通知第三方，但不得规定取得

第三方批准的要求。六是通知期和离职补偿指标的

评分点是：(1)通知期的长短，问题 71要求根据员工

的不同工龄填写相应的解雇通知期；(2)离职补偿的

标准目前尚未确定，问题72要求根据员工的不同工

龄填写相应的离职补偿。

··98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24.8
ECONOMIC LAW AND LABOUR LAW

2.支柱二：劳动公共服务的充足性

第一，社会保护。该指标涉及失业、医疗以及养

老保险，主要的规范依据是 ILO《社会保障(最低标准)
公约》(第 102号)以及《残疾、老年和遗属待遇公约》

(第128号)。该指标及其问卷问题的评分点是：(1)失
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及其公平性，即

是否为私营部门的某些工人提供了相应的保险。问

题 75中要求明确列举失业保险中被排除的工人类

型。问题79涉及医疗保险是否覆盖受益人的家属；

(2)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支柱及其资金来源。对

于失业和医疗保险明确其以政府的总的财政收入为

资金来源，而非强制性的雇主缴纳的劳工税或社会

保险费；要求养老保险建立不同模式的缴费型和非

缴费型的多支柱体系，也明确政府应该从总的财政

收入为养老提供资金支持。

第二，机制框架。该指标涉及就业服务、劳动争

议处理机制以及劳动监察，主要的规范依据是 ILO
《就业政策公约》(第122号)、《有家庭责任工人公约》

(第156号)、《有家庭责任工人建议书》(第156号)、《产

假保护建议书》(第 191号)、《劳动监察公约》(第 81
号)、《劳动监察建议书》(第 20号)。该指标及其问卷

问题的评分点是：(1)在数据采集点的大城市应该有

就业服务机构，有为失业者和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

和职业培训服务的法律规范，并且该服务无须企业

直接承担任何费用；(2)建立了有效的、专业的、独立

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并且在司法或者非司法的框

架下，为企业和劳动者双方解决劳动争议提供了调

停/调解或仲裁程序作为替代性的劳动争议解决机

制；(3)建立了一个中央层面的劳动监察机构。劳动

监察员可以自由的进出工作场所，无须事先通知雇

主，并且有关于违反劳动法案件的举报投诉数据，该

数据是最近日历年度的，可通过网络公开获得，并且

按照投诉人性别进行了数据分类。

3.支柱三：实践中劳动法规和公共服务的效率

支柱三的指标及其问题是通过企业问卷对企业

经营中的相关情况予以调查，主要是对支柱一、二的

指标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验证，以确定是否“说一

套、做一套”。一是填补职位空缺的比例、雇佣的规

制限制、解雇时间以及解雇成本四个指标及问题设

置的目的主要是对支柱一相关指标和问题予以验

证，以确认劳动法规的质量，是否对企业的雇佣产生

限制？二是社会缴费成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处理劳

动争议的时间、处理劳动争议的成本以及劳动监察

五个指标及问题设置的目的主要是对支柱二相关指

标和问题的验证，即对企业实际的社会缴费及其支

付责任及其程度，劳动争议处理的周期以及成本以

及劳动监察执法及其规范性予以验证。

(三)小结：B-Ready劳工指标的变化

与DB相比，B-Ready中劳工指标将作为正式指

标，纳入评分并排名，其具有以下四点显著的变化：

第一，灵活(Flexibility)与安全(Security)更加平衡

的价值理念。DB评估基于效率理论对各经济体的

法律评价企业经营影响，其突出强调以去管制化的

方式(Deregulation)增加企业经营的便利性(Ease)。其

中，劳工指标的目的是“提高劳动法的灵活性”。世

行在DB报告中多次强调，管制会降低企业经营的便

利、增加经营成本，进而产生资本替代，减少企业的

用工需求，增加失业和非正规就业，其中，对女性和

青年等弱势群体的影响最大。指标设计的价值理念

包括，一是过度管制导致企业家人才和资源的浪费；

二是创办企业的高昂成本剥夺了穷人的经济机

会。除了企业用工灵活性外，B-Ready劳工指标兼

顾劳动者视角，强化劳动者保护的价值，以实现灵活

与安全的平衡。“劳工指标不寻求促进放松管制，而

是为了兼顾雇主和雇员视角，鼓励创造体面、可持续

和高效的就业创造的政策。”“企业和员工需要健全

而平衡的劳动法规，才能从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劳动

力市场中受益，而这个市场不会以牺牲收入保障或

员工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因此，不同于DB单向度

的追求“去管制化”的“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B-
Ready将 ILO公约规定作为底线性标准，多数指标和

问题以 ILO公约作为规范依据和评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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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企业与劳动者等劳动关系主体之间

更加均衡的责任分配。劳动关系涉及多元主体，其

协调不仅是劳资二者之间的事情。DB报告中，劳工

指标更多的局限在微观的企业劳动关系，基于企业

与劳动者“此多彼少、此少彼多”的零和博弈进行权

利义务的配置和责任分配。B-Ready劳工指标则从

更加宏观的视角，将政府作为劳动关系协调的重要

主体，一是在责任分配方面，打破“劳资”二元格局，

构建“劳资政”的三方格局。劳动者保护不仅是企业

责任，更是政府责任。在DB2019和 2020报告中，世

行就表达了上述理念。“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将

保护扩张至全民，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制定提供全

民保障的全国性劳动政策，而不是基于企业的制度

安排”。“扩张保护是政府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因此，B-Ready关于社会保护的评估侧重点是失业、

医疗和养老保险是否由总的财政收入(General Reve⁃
nue)负担，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二是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对于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经营的便利

度具有重要价值，因此，B-READY劳工指标评估的

支柱二是劳动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其“不仅着眼于企

业的规制负担，还着眼于法规质量和企业生命周期

中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这种平衡为政府在创造有

利的商业环境方面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更加微妙和积

极的视角。”

第三，兼顾企业与劳动者、个体与集体以及一般

与核心的更加全面的指标体系。从表 1可知，与DB
相比，B-Ready劳动指标更加全面，一是平衡劳资双

方的视角。除了DB时期基于企业经营灵活性的考

量涉及雇佣、工时以及解雇三个子指标外，B-Ready
增加了大量关于劳动者权利的子指标，如职业平等

权、社会保险权等内容；二是兼顾个体和集体的内

容。DB报告中的劳工指标都是个体劳动关系的内

容，对于集体劳动关系内容基本没有涉及，B-Ready
增加了结社、集会以及集体谈判权的内容；三是兼顾

ILO的一般公约和核心公约。DB报告指标不涉及国

际劳工组织有关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禁止强迫劳

动、禁止雇佣童工以及反对就业歧视四个方面的8个
核心公约。DB2007只涉及 ILO188个公约中的 4个

一般公约覆盖的领域：解雇、周末加班、带薪休假和

夜班工作。DB2015增加失业保护、医疗保障和疾

病福利的内容，涉及 6个一般国际劳工公约覆盖领

域。B-Ready指标则将结社自由、禁止强迫劳动、

童工保护、就业歧视的核心公约内容全部涵盖进来。

第四，统筹“纸面之法”和“行动之法”、中央和地

方的更加严谨的评估方法。一是B-Ready劳动指标

评估采取综合评估方法，形成“纸面之法”(de jure
laws and regulations)与“行动之法”(de facto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交互印证。支柱一劳动法规质量主

要是基于法律规范的内容确定，支柱二则主要是基

于劳动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确定，但支柱三关于公

共服务的充足性以及实践中的效率指标则是评估法

规以及体制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从而与支柱一、二

的结果交叉印证。其中，“纸面之法”的数据主要通

过专家咨询搜集；而“行动之法”的数据除通过专家

咨询搜集外，还包括企业调查。二是DB选择经济

体中一个主要商业城市采集数据。然而，由于经济

体内各地的法规以及公共服务存在差异，因此，采集

数据的代表性受到质疑。B-Ready劳动指标支柱一

的收据搜集延续了DB做法，对各州或地区法规不同

的经济体，根据人口规模衡量最大城市的法规。支

柱二、三则并不明确，但已经明确提到企业所在地的

不同导致公共服务的充足性以及实践中的效率的差

异问题。

三、B-Ready劳工指标之中国评估分析

我国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2019年，国

务院颁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修改和废

止部分行政法规，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各地也颁

布相应的工作方案。为了使我国营商环境整体排名

更进一步，应该重视劳工指标的评估，结合中国现实

情况，对标B-Ready劳工指标及调查问卷的问题予

以分析，从而避免出现DB2008-2010年劳工指标“拖

后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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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劳工指标得分的评估：可能的失分点

由于B-Ready劳工指标不再将“最低”作为“最

好”，我国劳动立法及其实践总体上与B-Ready的契

合度较高，但在以下子指标存在失分的可能：

1.平等、非歧视和结社自由指标

第一，关于平等、非歧视的指标及问题。ILO《消

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第1条采取“明确

列举限定+适当开放”的立法模式确定了歧视的具体

类型，即明确列举“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

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作为歧视类型，此外，还允

许会员国经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如存

在此种组织)以及其他适当机构协商后确定其他歧

视类型。我国已正式批准了该公约。因此，2008年
颁布《就业促进法》对公平就业进行了规定，该法第3
条也是采取了与公约类似的立法模式规定：“劳动者

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

视。”《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规定：“禁止基于残疾的

歧视。”然而，B-Ready劳工指标调查问卷问题10-12
的答案除公约明确列举的歧视类型外，还额外列举

“性取向”和“工会会员”。我国司法实践不断扩大就

业歧视的类型，强化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保护，也

有案例涉及对特定性取向劳动者的解雇保护，但我

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将“性取向”和“工会会员”作为就

业歧视的类型。

第二，关于结社、集会自由的指标及问题。《国际

劳工组织章程》《费城宣言》都将结社自由作为改善

劳动条件的重要保障。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8条将参加和组织工会的自由作为基

本的社会权利，该条第一项(甲)规定：“人人有权组织

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

济和社会利益；这个权利只受有关工会的规章的限

制。对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除法律所规定及

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

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

制。”从文义及目的来看，该条规定更符合多元工会

主义模式的国家，与我国一元工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及法律规定不符。因此，2001年，我国在批准加入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对第8条第一

款(甲)项予以保留。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结

社、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工会法》第3条规定了职

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在 ILO的核心公

约中，我国目前只有《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

约》(第 87号)、《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号)
没有加入。尽管B-Ready方法论手册确定的评分要

求并没有区分工会体制的差异，但关于问题13“法律

是否赋予所有工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由于不

同制度环境下对于工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解释的差

异可能会导致该问题得分的差异。

2.职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指标

ILO《关于消除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公

约》(第190号)及其建议书(第260号)确定人人享有一

个没有暴力和骚扰的劳动世界的权利，国家负有保

护公民免受和预防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义

务，以及雇主负有防止劳动世界中出现暴力和骚扰

的责任。B-Ready劳工指标调查问卷32-34题对该

公约国家义务的履行情况予以评估，即法律要求雇

主设立报告职场暴力、歧视、骚扰和/或霸凌行为的

内部投诉或申诉机制？以及是否要求雇主为员工提

供相应的信息和培训？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第11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

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民法典》第1110条规定

了用人单位的性骚扰防止义务。《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25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对妇女的性骚扰防止义务及

其具体措施，包括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

训活动；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等

等。2023年 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

印发了《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然

而，我国法律规定及其实践与公约和建议书的要求

仍存在以下差距，一是被禁止行为的范围狭窄。我

国仅明确性骚扰防止义务，没有包括公约所规定的

“暴力”，并且公约所称的“骚扰”不限于“性骚扰”，而

是指“一系列旨在造成、导致或可能导致生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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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伤害或经济伤害的不可接受的行为和做法或它们

带来的威胁。”二是保护的对象狭窄。我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的保护对象是“妇女”，而公约的保护对象

是“工人和其他人员”，并且不限于劳动关系的劳动

者，公约第2条规定：“本公约保护劳动世界中的工人

和其他人员，包括由国家法律和惯例界定的雇员；以

及工作人员，无论其合同状况；接受培训的人员，包

括实习生和学徒工；就业已被终止的工人；志愿者；

求职者和应聘者以及履行雇主权限、义务或责任的

个人。本公约适用于无论是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中

的所有私营或公共部门，以及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

农村地区的所有部门。”三是除《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25条外，其他法律没有明确暴力和骚扰的防止义务

的具体措施。四是监察执法机制不明确。目前有地

方将职场性骚扰纳入劳动监察的范围，但《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等全国立法没有明确将职场暴力、骚扰

纳入劳动监察执法的范围。

3.带薪年休假与病假指标

我国制定了《职工带薪休假条例》《企业职工患

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符合B-Ready相关指

标的基本评分要求，但从调查问卷问题36、39来看，

我国相关制度可能存在以下差距：一是带薪年休假

的天数存在差距。问题 36涉及不同工龄长短(6个

月、1年、5年、10年以及 20年以上)的带薪年休假天

数，但我国连续工龄12个月以上的职工才享有带薪

年休假，且已满 1年不满 10年的，年休假 5天；已满

10年不满 20年的，年休假 10天；已满 20年的，年休

假 15天。《带薪休假公约》(第 132号)第 3条第 3款规

定，服务一年的假期不得少于三个工作周。二是没

有全薪病假的规定。问题39涉及全薪病假天数，但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59条规定，

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实践中，通

常以该规定作为病假工资支付标准。

4.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指标

自 DB2004至今，世行就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作为衡量企业雇佣灵活性的重要指标，并将没有限

制作为好的改革实践的范例。从域外来看，由于

世界各国政府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年轻人

和女性，部分对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限制较为

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放松限制，如德国 2001年制

定《非全日制用工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法》放宽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订立的情形以及期限。DB2020
问卷中，关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三个问题，上海、

北京的答案都是“否”，符合世行的评分要求。除

了继续保留DB2020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外，B-Ready
劳工指标调查问卷中就该指标增加了 3个问题，其

中，问题 51“固定定期合同的最长累计期限是多少，

即单个固定定期合同可以延长多少次？[按月](不
计分)。”我国在该问题上原则上有限制。《劳动合同

法》第 14条第 2款第(三)项规定连续订立两次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再次续订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并且各地对于第二次续订之后，用人单

位是否可拒绝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司法裁

判口径不同。尽管该问题为不计分问题，但需予

以注意。

5.夜班津贴指标

ILO《夜班公约》(第 171号)第 3条规定为保护夜

班工人健康，应予以适当补偿。《夜班建议书》(第178
号)第3条规定，夜班工作应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该

补偿是白班在相同要求下完成相同工作所支付报酬

的额外补偿。因此，B-Ready劳工指标调查问卷问

题61是“法律是否规定夜间工作有工资补贴？”尽管

有用人单位自愿支付夜班津贴作为福利，但我国《工

资支付暂行规定》没有规定额外的夜班津贴。《北京

市工资支付规定》也没有规定。上海市劳动局等《关

于调整中、夜班等津贴标准的通知》(沪劳综发(95)7
号)规定，从事夜班工作到二十四点以后下班的，夜

班津贴标准调整为三元四角。因此，DB2020问卷

中类似问题“夜班工作的额外补偿(小时工资的比

例)”，上海的答案是 34％、北京的答案是 0，但上海

上述文件已过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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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失业、医疗以及养老保险指标

B-Ready劳工指标调查问卷问题 64-66、73-82
都涉及社会保险，我国相关制度可能在以下方面与

指标及问题的评分要求存在差距：一是社会保险模

式的差异导致基金资金来源的不同。B-Ready方法

论手册倾向于非缴费性的福利国家模式，即以政府

总的财政收入作为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资金来

源，而非企业承担劳工税或缴费等，但我国失业、医

疗和养老都是采取先收现付模式，由企业和劳动者

共同缴费；二是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捆绑，平台工人

等人员被排除在外，没有“全覆盖”，制度的公平性不

足。问题73、77以及81关于为不同类型劳动者提供

多层次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尽管我国非劳动关系

的劳动者能以居民身份参加医疗和养老，但他们多

数仍被排除在失业保险之外；三是医疗保险受保护

人的范围不同。ILO《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号)规定医疗保险的受保护人包括雇员及其妻子

和孩子，问题79、80虽不计分，但都与此相关。我国

基于职业的社会保险理念，医疗保险的受保护人只

有参保劳动者。

7.解雇的要求指标

ILO《终止雇佣关系公约》(第 158号)第 14条规

定，当雇主打算以经济、技术结构或类似性质的理由

解雇工人时，他应根据国家法律和实践尽早通知主

管当局。B-Ready解雇的要求指标及其问题 69、70
的评分要求是法律可规定个体解雇和集体解雇需通

知第三方，但不应要求第三方批准。我国解雇保护

较为严格，DB2006-2010解雇难度、解雇成本的得分

排名相对靠后。《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经济性裁

员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以及向劳动行政部门报

告裁员方案、听取意见，在实践中，需要工会要出具

书面意见以及劳动行政部门也要出具意见并盖章，

近乎“审批”。

(二)地方工作方案的评价：基于方法论的讨论

我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地方试点是

“渐进转型路径和‘摸着石头过河’思维的具体实现

形式”，成为“中国治理实践中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

与创新机制”，对平稳推定我国诸多领域的改革发

挥了积极作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亦主要是由各地

推进为主。然而，纵观北京、上海以及深圳三地工作

方案中与劳工相关内容及其实践，与B-Ready相比，

地方试点的方法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的作用值得

讨论。

1.未对标B-Ready，且内容差异显著

B-Ready劳工指标及其问题是从“立法”出发，

其支柱一为劳动法规的质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法律

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然

而，由于《立法法》对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地方关于

劳动用工体制的立法空间有限，三地工作方案的相

关内容更多是从“行政”出发，通过政府公共服务来

优化营商环境，或者更多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的契机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法治政府和服务

型政府的建设。由此导致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三地工作方案中劳动内容不尽相同。三

地多是立足自身的实际，从政府工作的需要来拟定

相关的内容，如深圳市基于自身的区位特色和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需要，将“提升国际化人才服务水

平”作为 2023-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的重点工作，

2023年的工作要点就包括“建立外籍人才跨区域流

动资质互认机制，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内

地城市认定的外国高端人才(A类)工作许可‘异地办

理、区域通认’以及‘与港澳开展技能人才评价‘一试

多证’合作’”。北京市由于高校云集，面临较大的

大学生就业压力，从而将“积极开展稳定和扩大就业

服务”作为重点，并且明确“加强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推动人力资源、教育、国资、高等学校就业招

聘平台信息共享”。

第二，与 B-Ready的评估指标及其要求不符。

三地工作方案的编制及其内容的确定并没有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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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y。B-Ready不追求单向度的“去管制化”，而

是希望实现企业经营便利与劳动者保护的平衡。然

而，三地工作方案的相关内容主要是基于“效率”的

需要，在政府劳动就业公共服务领域推动“去管制

化”，优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和便捷度，基

本不涉及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

总体来看，三地工作方案与B-Ready指标关联较少，

涉及的指标具体包括：一是支柱一之雇佣限制和成

本指标。该指标强调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公平性问

题，其中，涉及平台工人。深圳市工作要点包括出台

实施《深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综合保障工作方

案》以及上海市工作方案包括“加强灵活就业人员

权益保护，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试点，逐步提高灵活就业人员获得失业、医疗、养老

等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些都跟雇佣限制和成本

指标有一定关联；二是支柱二之就业服务指标。北

京市工作方案中关于就业服务平台、职业技能培训

的内容；深圳市工作要点中关于线上线下零工市

场、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

上海市工作方案中关于公共就业服务数字化平台以

及职工培训政策的内容都与B-Ready就业服务指标

相关。三是支柱二之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劳动监察

指标。上海市工作方案中强调“完善劳动投诉申诉

处理、争议解决等工作机制，提升咨询、指导、调解等

服务效能。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保障劳动者合

法合规报酬权益。”

2.指标及标准不明，可评估性、可比性和可推广

性不足

基于全球可比性的需要，B-Ready评估及应用

确立了“立法和机制指标及标准——评估——立法

和机制的推广与完善”的逻辑，以 ILO公约作为主要

的参考选取指标，并明确标准。尽管存在争议，但从

评估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来看，评估指标及其标准的

确定使得评估结论(得分高低、排名先后)明确，且具

有说服力和标杆示范性，便于排名靠后的经济体“按

图索骥”，按照明确可知的标准模仿改进，从而使得

指标具有跨经济体的全球可评估性、可比较性以及

可推广应用性。上述三地工作方案基本是按照“政

府做法(措施)——评估——政府做法(措施)完善”的

逻辑，但从评估及其结果的应用来看，这样的逻辑存

在以下问题：一是评估指标(做法措施)不统一。各地

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采取多种措施，但“百城千

样”，做法(措施)适用的普遍性不足，不仅不具有可比

性，甚至可能出现违背公平的问题；二是评估标准不

明确，评估结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各地政府的

做法(措施)的实际效果主要依赖主观评价，全国跨地

区的可评估性较差；三是评估结果的示范推广性

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强调：“营商环境‘评

价’体系不是‘考核’体系，而是要树立一个标杆，让

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照着标杆去努力。”然而，我

国各地做法(措施)不一、效果不明，即使效果优良，也

可能因其他地方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而难以复制推

广，强行推广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结果。学者曾

就此指出我国营商环境评估与“放管服”改革成效评

估的要素混同与错置。

四、B-Ready劳工指标的中国因应

(一)理念层面：由灵活转向灵活与安全的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法制改革及实践的总

趋势是“去管制化、灵活化”。一是因为劳资关系力

量对比失衡，内部制约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使

得劳方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博弈中没有讨价还价的条

件；”且工会力量相对较弱，尤其是“私企的工会……

很少能够起到作为劳动关系另一方的作用，不能制

约企业方。”二是因为制度改革的导向性，外部推力

较强。20世纪 80、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用工改革

总体上以“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建设为目标。

“三十年来我们国家促进的经济发展的方法之一是

各地为了吸引投资给企业很多优惠政策，为了做大

蛋糕，在有些方面牺牲了劳动者的权益。”当2008年
《劳动合同法》为适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逐渐改变

和产业结构转型之需要，确立劳动者倾斜保护的价

值并进行相应制度设计，由“去管制化、灵活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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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管制”和“灵活与安全”的平衡时，批评之声铺

天盖地，并且伴随法律起草到通过施行，至今仍不绝

于耳，甚至有政协委员呼吁暂停施行该法。“去管

制化、灵活化”的理念也体现在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中，使得我国劳动用工执法地方化、“普遍不守法”，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激增。这或许与DB劳工指标的

理念契合，但与B-Ready劳工指标的理念不符。“理

念偏差必将导致行动的误差”，北京、上海和深圳三

地优化营商工作方案中劳动相关内容的差异以及偏

离既是例证。尽管“改变观念比登天还难”，但笔者

以为，我们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强化宣传指导，以正向引导。加强政府部

门、企业家关于B-Ready劳工指标的学习、宣传，通

过专家报告、学习培训、观摩研讨以及“全国和谐劳

动关系创建示范企业”评优评先等方式让各级政府

干部、企业家能够认识到劳动治理的灵活与安全平

衡的价值理念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世界来看，

“随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发展，核心劳工标准内容

被纳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区域层面的机制和政策框

架中，使得核心劳工标准的实施得到极大的加强。”

“体现了在发展贸易的同时关注劳工等社会议题的

趋势日渐凸显。”

第二，强化执法监督，以负向矫正。地方各级

劳动监察执法机关一方面要强化劳动监察执法的

“硬度”，不应以地方经济发展为由，放纵、宽宥企业

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适当地加大软性执法，结合

企业内部的监督、纠错机制，对初次违法、轻微违反

劳动法的行为，通过主动执法、劳动法制咨询指导

等方式抓早抓小，及时制止可能的严重违法行为。

此外，建立和完善企业工会组织，强化职工民主参

与，构建企业内部的制约机制，对企业的劳动用工

管理制度予以监督。通过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框

定企业劳动用工的边界，帮助企业认识劳动法治的

价值理念及其制度刚性，最终让企业从和谐劳动关

系中受益。

(二)制度层面：劳动法治的完善

对于前文关于我国评估可能失分的点，要根据

实际情况予以区别对待，一是失分且指标或问题不

适合我国国情的，则无法予以调整，如结社、集会自

由的指标、以及失业、医疗以及养老保险指标等；二

是失分但可通过劳动法治的完善予以弥补的，如职

业安全、健康、歧视和暴力指标、夜班津贴等。对于

后者，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劳动立法的完善。一是加强平台用工、非

全日制用工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劳动权平等保护立

法。平等是 ILO劳工标准所贯彻和推崇的基本价

值，它强调给予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以平等保护，该价

值理念体现在B-Ready多个劳工指标及问题之中。

然而，我国目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仅保

护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尤其是正规就业人员，而

非全日制劳动者的权利保障几乎完全缺失。此外，

近年来，我国平台用工等灵活就业方兴未艾，就业规

模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灵活

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他们大部分没有

劳动关系或者稳定的劳动关系，不享有劳动法上的

权利保障。我国意识到该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等政

策性文件，并积极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但该文

件立法层级较低，且从内容来看，没有“补齐劳动者

权益保障短板”。笔者以为，应该就平台用工等灵活

就业人员的劳动权保障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强化

他们劳动权的基本保障，主要包括：(1)休息休假权。

扩张工作时间以及休息休假劳动基准的适用，限制

平台工人等灵活就业人员的最长工作时间，确保他

们能够获得相应的休息休假，维护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2)最低工资保障。为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维

系自己生存的劳动报酬，应结合他们的工作和行业

实际，设定相应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3)社会保险

权。结合他们的用工特点，依托数字技术，建立更加

灵活的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经办体系，使得他们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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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职业伤害、失业、医疗以及养老保险，并且通过

合理分担缴费维持一定待遇水平。

二是完善职业安全、健康立法。《安全生产法》《职

业病防治法》主要是预防安全事故和职业病，以职工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保护对象，不涉及职场暴

力、骚扰对职工心理健康的危害。我国应该修订《安

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将职场相关的心理危害

纳入防治范围，明确用人单位职场暴力、骚扰的防止

义务及其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职场暴力、骚扰危

害信息及其防止的培训、建立并完善内部投诉、举报

和处理机制等，并将其纳入劳动监察的执法范围。

三是完善夜班津贴和病假工资支付立法。《工资

支付暂行规定》1994年颁布，位阶低、时间久，不能适

应目前劳动用工的实践需求。我国应该制定新的

《工资支付条例》，完善工资支付保障的相关规定，

(1)明确夜班津贴及其支付标准。从比较法来看，ILO
公约及其建议书并没有明确夜班津贴的支付标准，

域外国家和地区多数规定仅按照正常工资支付，没

有额外的夜班津贴，对于有额外的夜班津贴的国家

和地区，其比例在正常工资的 105％~150％不等，我

国可以以加班工资标准为参照，规定按照110％~120％
的标准支付夜班津贴。(2)明确病假工资及其支付标

准。我国医疗期及其医疗期工资存在较多问题，笔

者以为，应该基于体系的视角对病假制度予以重构，

根据病假工资的来源不同而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

对于由用人单位直接支付部分应该按照高标准、短

周期的原则设计制度，即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的病假

工资应该等于或接近正常工资(全薪病假工资)，但给

付周期相对较短，主要是解决轻微疾病、短期休假期

间的生存保障问题；对于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

分应该按照低标准、相对长的周期的原则设计制度，

即支付的工资相对较低，如以现行制度为参照，按照

最低工资的80％支付，但支付周期相对较长，以解决

较为严重疾病、需要长期休假期间的生存保障问题。

第二，劳动司法的完善。对于连续订立两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再次续订的，用人单位是否有权拒

绝续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4条没有明确规

定。北京、天津等地基于制度目的认为，“用人单位

无权选择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上海则基于“续订”的文义认为，“用人单位有

权选择不续签，单方终止劳动合同。”这主要是法律

解释的分歧。根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未来五年并无修订《劳动合同法》的规划，因此，

笔者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相关分歧。如按照

B-Ready相关劳工指标及问题确立的对固定期限适

用不限制的方向，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正在起草制

定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中明确采纳上海的司法

裁判口径。

第三，劳动执法的完善。由于经济性裁员涉及

大规模解雇，为避免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有地方劳动行政部门异常“慎重”地将“报告”变成了

“审批”。笔者以为，对此应该通过劳动行政执法

的观念及其实践的改革来予以完善，贯彻依法行

政的理念，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第 41条的规定

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对于经济性裁员地方劳动行

政部门仅享受接受“报告”的职权，而不享有同意

与否的审批权。

(三)操作层面：迎评机制的优化

B-Ready手册和指南对评估的专家筛选、数据

采集等都作了明确的说明。除了理念层面和制度层

面的因应，笔者以为，还可从以下三方面完善迎评机

制，在操作层面做好因应。

第一，建立全国统筹协调机制。B-Ready评估

的是“国家”营商环境，尽管以最大的商业城市作为

数据采集来源，但并不是地方营商环境的评估与比

较。作为劳工指标主要依据的 ILO公约和建议书，

也是以批准相关公约的成员国作为义务主体。目前

我国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主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它

们受到央地分权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制

约，因此，应该由国务院来建立全国性的统筹协调机

制，统筹全国工作、明确目标、统一认识、强化协调。

第二，强化与专家的内部沟通。我们不能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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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违背世行规则，以不当方式影响评估，但是我们可

以在世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强化与专家的内部沟

通。B-Ready手册和指南明确了采集数据的专家来

源，我们可以在圈定的范围内，建立与专家之间的沟

通机制，如定期的培训交流、报告咨询等，其目的不

是指导或要求专家如何填写具体的问卷，而是在于：

一是强化B-Ready劳工指标的理解、交流，使得专家

能够准确理解和掌握指标内涵以及相应标准等；二

是强化我国劳动法规及其实践的宣传、沟通，使得专

家能够全面、准确了解我国劳动法规及其实践的情

况，不仅有助于他们填写问卷，而且可通过他们向世

行反馈信息，以便评估指标设置和评估程序的完善；

三是听取、采纳专家意见，即就如何做好B-Ready劳
工指标的评估，征求专家意见，并根据实际吸收、采

纳他们的意见建议。

第三，强化与世行的外部沟通。B-Ready手册

和指南明确有多次的研讨、互动和培训。我们应该

充分利用以下三个时间节点积极主动与世行进行沟

通：一是评估前的方法研讨或培训。我们应该充分

利用该机会与世行沟通，以便能够更加准确的理解

评估指标的含义和要求。二是评估后的评估报告的

初稿征求意见。数据采集结束形成初步报告后，世

行会通过其在该地区的员工和执行董事会就报告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征求相应经济体的意见，如是否遗

漏了法规改革或现行法规是否准确。对于政府提出

的问题，世行需要进一步咨询相关经济体的专家，并

给出官方反馈。我们可在该环节向世行就评估和

报告中问题进行沟通，提出问题、做出解释，消弭双

方的理解偏差。三是报告正式发布后。报告发布

后，世行会就具体指标的评分情况做出解释反馈，

我们应该认真分析该解释，以明确自身的不足，确定

后续改革的方向。

结语

劳动用工不仅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影响因素，也

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世行B-Ready劳工指标全

面接入 ILO国际劳工标准，不仅是文字上保持一致，

而且精神上保持一致。在通过营商环境评估推动企

业经营的便利化、灵活化的同时，强化劳动者保护。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协定全部或部分纳

入劳工标准，如我国已批准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
nership，简称“RCEP”)就包含了劳工条款，以及我国

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也包含了劳工条

款，并且其被认为是我国加入该协议的最大的技术

障碍之一。因此，世行等国际组织在国内和国外两

个维度推动劳动者保护，以营造更加公平、可持续的

市场经营和国际贸易秩序。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劳动法规及其实践的总体趋势是去管制化、灵活

化，与B-Ready劳工指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国际贸易

的发展趋势并非同向而行，而且由于自DB2011开始

劳工指标仅作为观察指标，缺乏“评分、排名”的压

力，地方政府便对劳工指标不重视、不了解，学界也

不予关注。为能在即将到来的B-Ready劳工指标

评估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实现“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目标，我国首先应该从

政府到企业要转变观念，强化对劳动用工重要性的

认知；其次应该全面、准确地理解B-Ready劳工指标

及问题的含义和评分标准，与指标对标对表，对我国

劳动法规、劳动公共服务进行全面的自检自查，找准

可能的失分点；最后应该在理念、制度以及操作层面

多措并举，做好评估的因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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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 World Bank’s Labor Index in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Fan Wei

Abstract：Labor employment is a critical factor influencing business operations. The World Bank includes labor
as one of the indicators in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but the Labor Index of DB has been controversial
since DB2011, leading it to be observed rather than officially evaluated. In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project, Business Ready(B-Ready), launched in 2023, the Labor Index has been reinstated as an official evaluation
criterion, aligning with the values of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with ILO labor standards as its main reference and scoring
criteria. The labor regulations of China generally align with B-Ready's Labor Indicators. However, there may be poten⁃
tial score loss in the seven sub-indicators related to equality, discrimination and freedom of association, discrimina⁃
tion and violence and so on. Moreover,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initiatives for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lack alignment with B-Ready in terms of labor-related content, and the indicators and scoring criteria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irst, increase the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focus on B-
Ready's Labor Indicators and shift their perspectives on labor issues through advocacy, guidance and legal correc⁃
tions; second, address potential score loss in the sub-indicators through improvements in labor legislation, judiciary,
and law enforcement; third, establish a na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experts and the World Bank, optimizing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Key words：The World Bank Business Environment Assessment; labor index; 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interna⁃
tional labor standards; Labor Law enhancement

2016年第7期，第45页。

参见刘洋、王双：《履职路上那些真实而美丽的往事》，

载人民政协网，2017年 10月 16日发布，见：http://www.rmzxb.
com.cn/c/2017-10-16/183754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 8
月31日。

李西霞：《自由贸易协定劳工标准的最新发展》，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72页。

李西霞：《自由贸易协定劳工标准的最新发展》，第

179页。

参见陈靖远：《自主性劳动者标准工时适用除外及其限

制》，载《法学》2021年第11期，第159页。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

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二)》(2014)第
34条；《天津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南》(津高法[2017]246

号)第16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沪高法[2009]73号)第4条第(四)款。

See Song Linlin & He Chengxiang, "International Experi⁃
ence and China's Practice i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
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World Bank's Doing Busi⁃
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mistration, Vol.1, No.6
(August 2019), p.4.

参见罗培新、张逸凡：《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之“保护中小

投资者”指标解析及我国修法建议》，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0年第2期，第102-111页。

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劳工指

标”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没有一篇直接相关的中文文献，

而纳税、破产等其他指标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多。

··110


	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劳工指标解析与中国因应

